
國立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系館設施借用申請書 

活 動 名 稱  

借 用 時 間 年  月  日  時  分至  年  月  日  時  分止

借 用 地 點  

活 動 

宗旨、內容 

 

 

參 加 人 數  

設 備 借 用 
□冷氣   □單槍   □投影機 □麥克風 □鑰匙 

□告示牌 □電視機 □錄影機 □其它 

共 同 約 定 

1.辦理活動請於 22:00 以前結束。 

2.辦理活動、借用設施或空間應以原狀歸還。 

3.借用47118階梯教室，請以本系教師為活動負責人提出申請。 

4 活動負責人應對參與人員加強宣導並維護人員安全。 

5.辦理收費性質活動或訓練講習，請依本系第 202 次系務會議

決議繳納費用。  

活 動 

負 責 人 

 
聯絡電話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年級：          學號：     

年  月  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簽註： 

 

主 任 同 意 

核 章 欄 

 

 

 


